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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文件
号

关于申报毫州市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

名录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

一、 推荐申报条

各县、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， 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

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， 进一步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设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和《安徽省非物质文

化遗产条例》有关规定，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将组织开展第十批市

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件

已列入县、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

包括： 民 间文学、 传 统音乐、 传 统舞蹈、传统戏剧、 曲艺、 传统

美术、 传 统技艺、 传 统医药、 民俗和传统体育、 游艺与杂技等，

并符合下列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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